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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陕解放  

  股票代码：000516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联系电话：（0755）82912888 

  股权变动性质：受让股份  

  签署日期：2004 年 2 月 6 日  

  特别提示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第 15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

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对陕解放股权的持股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陕解放的股权；  

  四、本次持股变动需经国家有关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进行；  

  五、本次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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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陕解放：指西安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受让方：指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投资：指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财政局或出让方：指西安市财政局(根据西安市市委市发[2002]8 号文第

（三）14 条“保留市财政局，不再保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其职能并入市财政

局”之规定，西安市财政局取得原西安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上述股权)；  

  本次持股变动：指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协议受让陕解放 2804.6293 万股国家股

的行为（占陕解放总股本的 21.51％）；  

  登记结算公司：指中国中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指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04 年 2 月 6 日就协议受让陕

解放 2804.6293 万股国家股与市财政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指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西安市财政局为明确在《股权转让协

议》生效之日起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完股份过户手续之日前双方

共同管理拟转让的陕解放 2804.6293 万股国家股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而签定的

《补充协议》。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3、注册资本：16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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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孙俊平  

5、营业执照注册号码：4403011030282 ，组织机构代码：71522611-8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8、邮政编码：518026 

9、联系电话：（0755）82912888  

  10、经营范围：投资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投资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或基

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高新技术信息咨询中介服务（不含限制项目）。  

   11、税务登记证号码：地税高字 610113732665913  

  12、股东：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公用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资”）是一家由深圳市政

府发起设立的，以资本为主要连接纽带、以母公司为主体的大型投资企业集团，

于 1999 年 8 月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16 亿元人民币。主要股东为深圳市投资管

理公司（持股 31.25%）、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上海大众公用

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持股 3.274%）、

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3.13%）、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3.13%）、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13%）、隆鑫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3.13%）、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2.72%）、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9%）、广深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88%）、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0.31%）。

创新投资现下辖全资、控股、合资的投资（基金）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 13 家，

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创业投资机构。创新投资资信状况良好，无任何不良债务及逾

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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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概况  

姓  名     职  务     国籍      长期居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  

孙俊平     董事长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郭立民     副董事长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扬国平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市                  无  

陈  玮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陈  潮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高  雷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李选民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吴遗全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吴振舟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郑伟南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四、本次股权转让之前，受让方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权；受让方与陕解放之间无相互持股关系，二者之间的资产、业务、

高级管理人员完全独立。  

第三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方式受让西安市财政局持有的陕解放国家股 

2804.6293 万股，占陕解放总股本的 21.51％。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04 年 2

月 6 日与西安市财政局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尚需报国家有关审

批机关批准。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陕解放的股权。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陕解放的 2804.6293 万股股权，占陕

解放总股本的 21.51％，成为陕解放的第二大股东。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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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04 年 2 月 6 日与出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受让方与出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将向受让方转让其持

有的陕解放国家股 2804.6293 万股，占总股本的 21.51％。上述股权每股转让价

3.7835 元人民币，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壹亿零陆佰壹拾壹万伍仟叁佰元整

（￥10611.53 万元），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出让方。  

2、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西安市财政局和创新投资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签署了《补充协议》，

西安市财政局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拟转让陕解放 21.51%股权在过

渡期内交由双方共同管理，过渡期限的起始日为转让价款到达甲方指定的银行帐

户之日, 终止日为经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甲方已将所持有的

《补充协议》第二条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登记手续之日。在

过渡期内，创新投资负责代表西安市财政局行使陕解放全部国家股股权除股权处

置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全部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等(但在对外投资、

向外借出款项、对外担保等三项重大决策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方能在股东大

会进行投票表决)。 

3、本次股权转让需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4、本次股权转让的当事人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外，不

存在其他协议。 

以上协议各方就股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市财政局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

履行完成后，不再持有陕解放的股份。  

5、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权的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没

有买卖陕解放挂牌交易股权的记录。  

第五章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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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3、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  

  4、《股权转让协议》；  

  5、《补充协议》。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保证本报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孙俊平 

签注日期：2004 年 2 月 6 日 

 

 

                       


